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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與1919年中國外交之重估l

唐啟華*

a. 
一、別昌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為民初外交之樞紐，上承民國肇造以來對外之積怨，下

啟歐戰後中國外交之新局。民初幾個重要外交問題，舉凡二十一條交涉、山東

問題、巴黎和會等，皆與其密切相關。然而五四與民初外交之間的錯綜關係 ，

至今仍缺乏較平允、深入的學術研究。一方面因中國民族主義過強 ， 認為巴黎

和會山東交涉失利，中國外交挫敗，歸罪於西方各國之「強權如故J ;一方面

因黨派觀點影響，認定民初外交失敗為北洋軍閥賣國所致，否定北京政府之外

交成績。以致時隔八十年的今日，兩岸教科書中的民初外交與五四運動，仍充

滿悲情與扭曲。

*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搜

l 本文中「五四運動」及「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二詞同辰，皆指 1919年5月 4 日在北京的學生示威這

動，及其後發展至全國使中國於6月 28 日拒簽和約的事件 。 參見l來曾;t\著，陳動祿， <五四運動

在上海> ( 台北:經世司tfi旬， 1981 ) ，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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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為世界外交史上重要分水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道的舊式

帝國主義外交式微，美國威爾遜主義 ( Wilsoniani s m ) 、 蘇聯列寧主義

( Lenini sm ) ， 及中國民族主義代興。同在此年 ， 美國總統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 倡議成立國際聯盟 ， 蘇聯領導成立共產國際 ， 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此

三者間的錯綜關係 ， 實為二十世紀世界外交的重要線索， 2值得將來更進一步

考察。

就中國外交而言 ，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與外交關係之密切，殆無疑義;然而

兩者間的關連至今仍缺乏較深入的學術研究 ， 許多當年的「宣傳上未受檢驗

「想當然耳」的沿襲至今。其後之執政者又往往賦予「五四運動 j 過於崇高的

政治解讀，塑造了許多「神話上載入兩岸歷史教科書中 ， 深入人心。數十年

來，兩岸學者受政治環境 、 民族主義激情 、 先入為主成見等限制 ， 未能嚴格檢

驗舊說。至今學界內外多認定民國初年中國外交失敗 ， 歐戰期間袁世凱為推行

帝制 ， 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 ， 簽訂「民四條約」喪失山東利權在先 ; 北洋賣

國政府自甘做日本傀儡 ， 為武力統一向日大借所謂「西原借款 J ' 在 1918年9月

24日山東問題換文中簽下「欣然同意」四字於後，致使1919年巴黎和會決定將

德國戰前在山東的權利轉交給日本。凡此外交失敗 ， 皆軍閥禍國殃民所致。所

幸民間奮起 ， 在二十一條交涉時， I五七」 、 「五九」等國恥 ， 已激起人民對

軍閥及日本帝國主義之不滿;此積怨終於在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大失敗後 ， 匯成

強大民氣，引發五四學生愛國運動 ， 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迫使北京政府罷點親

日政客，督促中國代表團拒簽對德和約，終能壓制北洋政府「賣國外交 J ' 稍

挽國權。

2 威爾遜主Â.主張用和平方式，及漸進理性改革，解決資本主Â.內部問題;成立國際聯盟，依國際

法處理國際銜突，維持資本主Â.世界秩序，兔於傳統帝國主.1<.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並使共使

命感的美國，以其道德及物質上的優勢，領導此世界秩序 。 列寧主義則主張以社會主義革命消滅

帝國主義，成立共產圈 I幣，希草草以一群社會主義者先鋒，領導全球無產階級革命，將人類由資本

主義、帝國主紋中解放出來 。 參見 N . Gordon Levin , J r., Woodrow Wilso l1 a l1d World Po/的cs . 

A lIlerica ' s R espo l1se 10 War and Revoh叫iOI1. ( Oxford Uni versi妙， 1968 ) , pp. 1 - 1 3 ;及唐啟華， <北

索政府與國際聯盟 ( 1 9 1 9- 1 928 ) > ( 台北:來大圖書公司. 1998 ) .引言，頁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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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這種「迷思 J (myth) 民族主義色彩太強，失之狹隘片面 ，並與

史實不符，對理解近代中國外交，造成許多先入為主的扭曲印象。今日距五四

己八十年，應是擺脫激情，回歸學術研究的時候。作者不敏，試圖以近年來研

究民初北洋外交發展脈絡的些微心得，綜合中外學者較新的研究成果，重新評

估五四運動與民初外交的關係。

二、民初修約成果與二十一條交涉的再評價

近年來，國內外使用檔案研究民初外交的成果，對「北洋外交J 多持肯定

之態度。 3作者近年對北洋「修約外交 J 4所做的初步研究，認為北京外交部承

襲清末改革內政以修正條約的嘗試 ， 5 自民國成立即朝訂定平等條約方向努

3 西方學者宜。Lucian Pye, 1-\是， rlord P o lilics. ( New York, 1971 ) , p.152 ; L eong Sow-lheng, 5ino-

50νiel Diplomatic R e lalio l1 s, /9/ 7- /926. ( Canberra, 1976 ) ,p.xix Andrew Nathan, Pekil1g Polilics, 

/9/ 8- 1923. ( B erkeley, J976 ) , p.237 ; Zhang Yon剖，几 China i l1 the I l1 ternalional System. ( London , 

1991 ) , pp. 18下J96等，對民初北京外交部的表說，都有頗高的評價。部份大陸學者也對北京政

府的外交有較公允的評價，如草"~'J 林、五繼廈. < 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論). (學街研究〉

(廣州) • 1994年3月號;文中強調北京外交部已較清末進步很多，奠定日後外交近代化的基礎。

又如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建朗. < 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史考察 ). (J1! 

史研究> • J997年 第 5呦 ， 文中指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幾代人;føJ1!辰，政府不斷努力的結

泉，包括北京政府 ， 耐心地從廢除某一國家或某一方面的特權開始 ， 利用一切機會，一步一步

地艱難前進，逐漸收回喪失的國家主權。日本學者也對北洋外交有新的評價，如川島真. <日

本匕扣 It 才外交史研究回顧展望(上)一一北京政府期〉一文 r5 修約外交主革命外交」一節

所論。詳見唐啟呂學. <由中英外交檔案看「北洋外交 J ( 19 1 2- 1928)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與近代歷史」小型研討會會議論文. 1998年6月 J 2 日。

4 r修約外交」指北京政府時期( J912- 1928) 與列強交涉要求修改條約之策略 ， 與廣州國民政府

宣稱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革命外交」相對應 參兌唐啟呂學. <民國初年北京政府 r l'多約

外交」之萌芽. 1 9 1 2- 191 8 卜中興大學〈文史學報> .第28期(台中 1 998年6月< 1 9 1 9年

北京政府「修約外交」的形成典展開卜〈興大是史學報> .第 8期(台中 1 998年6月及

〈北京政府與國民政府對外交涉的互動開係 . 1925- 1928) ' (與大J1!史學教> .第 3期 (台中:

1994年5月)。

5 參見王爾敏<晚清商約外交>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8 ) 及唐啟呂學 . <民國初年北方空

政府「修約外交」之萌芽 . J912- J91 肘，第二節「清末修約的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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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因內爭不斷，政局動盪，司法改革成效有限;新式法典的起草與修訂，

新式法院及監獄的設立 ，進度都很緩慢 ;中國主權仍受列強「不平等條約」的

層層束縛。尤其是1915年與日本二十一條交涉後簽訂的「民四條約h 因損失

許多國權，被時人目為「國恥J ' 認為是男一個不平等條約。 1917年參加歐戰

之後，對內引發政爭 ， 導致南北分裂;對外又受日本「西原借款」及「共同防

敵協定」經濟上及軍事上更多的控制;故國人對民初外交一般評價較低 。

但是若由近代中國修改條約的長遠歷程觀之，民圈初年在修約上已出現一

些新的方向，為日後修約運動所承襲。由 1912到 1918年的幾個訂約談判過程

看，北京外交部在內外不利的處境中，已有以平等互惠訂約的觀念，並努力推

動。對原無約國，在談判訂約時，不願再給予治外法權及協定關稅等特權。如

與古巴談判訂約時 ，要求事事平等，不肯再給予領事裁判權，即使談判不成，

也不願牽就。 6 1915年簽訂之 〈中華智利通好條約} ，雖互享最惠國待遇，但未

明文給予領事裁判權，被後世史家譽為第一個平等條約。但由 〈外交檔案〉 中

談判紀錄看 ， 當時外交部仍認為領事裁判權包括在最惠國待遇之內;後來修約

觀念更強時，才堅持最惠國待遇不能涵有領事裁判權。無論如何，此約已開未

在條約中明文讓予治外法權之先河 。 7

1918年簽訂的 〈中華瑞士通好條約} ， 是最後一個給予外國領事裁判權的

所謂「不平等條約」。該約正文雖屬平等互惠，但因瑞士堅持要與其他各國同

等待遇，加以北京政府急欲在瑞士設使館，終於做出讓步 ， 在附件中應允「關

於領事裁判權(即治外法權) ， 瑞士國領事應享有現在或將來允與最惠國領事

之同等權利」。但也加一條「俟中國將來司法制度改良有效時，瑞士國即與他

締約國同棄其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J 0 8 

對原有約國 ， 則藉參戰廢止了德、奧在華條約特權，打破了列強在華之聯

6 同上看主 ， 唐啟吾吾論文，第三節 〈 民初 中華古巴訂的談判 〉。

7 同土話 ，第 四 節 ( 1 915年中 吾吾智利 -tT約談判 〉。

8 同上准 ，第五節 ( 1 9 1 8年中著瑞士曾T約談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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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控制。對德、奧宣戰，廢止中德、中奧條約，是中國外交史中之創舉，收回

租界、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等不平等特權。為日後逐步解除條約束縛，打

開一個難能可貴的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區分「有約國」與「無約

國 J '參戰後對德、奧在華僑民之處置辦法， 後來都擴大到對所有的無約國人

民，使無約國人民不能再託庇於有約國條約特權之保護。 9

總之， 1912到 1918年北京政府的訂約、 修約努力 ，實為「修約外交j 的萌

芽期，或可稱之為舊、新交替之過渡期。雖有其因國力不足的先天限制，有時

無法強力貫徹宗旨，不免屈就，但已表現當時外交部對新訂各約，一直朝平等

互惠的大方向努力，不願再失權利。尤其參加歐戰，更是一大契機，為廢止原

有「不平等條約 J '收回己失國權開創了可貴的先例。

就重要外交個案而言，若1915年之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過去被認為袁世凱

為稱帝而屈從日本要脅 ，視之為中國外交之大失敗，有「五七國恥」與「五九

國恥」之稱，並種下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之遠因。然而近年西方學者由英國外交

檔案對袁世凱的研究，對袁氏在二十一條交涉時的外交手腕，有頗高的評價。

反而認定日本外務大臣加藤高明外交失敗，因其對英美隱瞞第五號，對內未尊

重元老，對華低估袁世凱能力;被袁世凱以拖延戰術'伺機向英美洩密，引起

英美之關切;並離間元老與加藤，加藤被迫使用最後通睬，並取消第五號大部

分內容，日本威望大損。加藤高明並因交涉失利，被迫下台，在山縣有朋有生

之年未能再主持外交。 10

早期研究中日關係的王芸生，早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二十一條交涉適當

歐洲大戰之時 ，英、俄、法三國皆日本之盟國，非但無暇東顧 ，實際上其在東

方之利益尚須仰日本之鼻息。美國雖處局外，當此國際大勢失去均衡之時，其

力絕不足以牽制日本。故日本之於中國，真為所欲為之時。中國處萬鈞重壓之

下，對日亦惟有委曲應付之一途。並評論中國之外交應對云: í綜觀二十一條

9 同上重主，第六節 〈 參戰典廢止德臭條約 〉。

10 Peter Lowe, Greal 8ritain and Japan, 1911-1915. ( Macmi llan, 1969 ) , Chapte r VIl The 1'wenty-one 

Demands, pp. 22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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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之始未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 。若袁世凱之果

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

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若去錯誤，不在當時 ， 而在事前之撥弄及事後之忘

形」。又稱「及二十一條要求提出 ，中國政府乃聚精會神以應付。自茲以往，
中國之外交政策頗為正確，在技術上亦多可取之處」。並指出當時日本外交界

成認為二十一條交涉為日本失敗，袁世凱之成功。 11 由此觀之 ， 二十一條交涉
及民國初年袁世凱之外交實有重新評價之必要。

三、 1919年南北兩政府的外交合作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內部處於分裂狀態。大體而言，民國初年一統之局維

持到19 17年。該年6月張勳強迫大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引發孫中山等人倡導

護法運動 ， 並於9月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自此到1928年6月北伐成功為止 ， 北京
與廣州政府分立 ，皆自稱是合法的中央政府。

北京政府得列強支持，承認其為中國唯一合法中央政府 。北京外交部組織

完整 ，人才濟濟 ，是列強駐華使節交涉的對象;並派伍駐外使領 ， 參與國際會

議 ， 簽訂國際條約。相形之下，廣州政府雖宣稱北京政府為非法，自己才是法

統所繫，至今台海兩岸仍多視之為民初之「正統J ;但當時未得列強支持 ， 也
沒有國家正式承認(除了1921年 10月與在上海之韓國臨時政府建交外)。廣州
政府自身政局動盪 ' 內戰頻仍。其外交部組織變動頻繁， 1 2外交部編制甚小

(數人至十多人) ，且多與廣東省長公署交涉科及外交部特派廣東交涉員署重

11 玉芸生輯 ， <六十年來之中國與日本> '第六卷 ( 天津大公報祉， 1933 ) ，頁397 、 398-400 。 另
林明穗， <近代中日關係史> ( 台北:三民書局， 1984 ) ， 頁 75 '亦依據日本史料稱 r交涉結
來之後，日本國內卻掀起一片責難之聲」 。

1 2 廣州外交部組織正式公布的就有 1 9 1 8年4月 22 日及9月 2 日之「外交部組織條例J' 1 92 1 年2月 1 6 日
公布之「外交部辦事細則 J ' 1925年7月 11 日公布之「國民政府外交部組織法J ' 1926年8月 14 日
公布之「修正國民政府外交部組織法J 尚有 1 923年6月未公布之組織 。 參凡來消源、孫必有、
周光培編， <南方政府公報> (河北人氏址:版社， 19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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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人事更是隨主政者的更送，如走馬燈般的來來去去，也無正式駐外人員之

派遣。交涉對象限於各國駐廣州總領事。但廣州政府仍對外宣稱北京政府之

「非法性 J '極力爭取各國之承認;對內代表護法各省與北京政府交涉，任命各

省交涉員 ，處理各省外交案件與各國駐廣州總領事交涉 。 13並在一些轄區內特

別外交問題，如澳門、香港、華僑等，有相當的主導權;尤其是「關餘問

題J '多次迫使列強與其交涉。 14

南北雖然對立，北京常想「武力統一 J '廣州也屢次「北伐 J 但在對外

有關全國利益的問題上，南北也能合作「一致對外 J '巴黎和會即是一例。

1918年5月廣州軍政府改組，由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制 ，孫中山離粵 ， 8月本春燈

就主席總裁職。 11 月歐戰全面停火 ，中國南北政府也下停戰令，對內籌備南北

議和 ;對外籌組聯合代表團參與巴黎和會 ，向國際社會表示中國統一。

廣州軍政府於11月 30日政務總裁會議中，議決與北京政府各派三名代表赴

歐。但因南北之間對南北和議事宜歧見仍多 ，不及討論派遣赴歐代表團之組

成，北京政府迫於時限，遂逕自派遣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之代表團趕赴巴

黎。軍政府對北京之舉表示抗議 ，並在幾經周折後 ，於1919年2月 10 日公布:

特任孫文、伍廷芳為歐洲和平會議全權大使，王正廷、王寵蔥、伍朝樞為歐洲

和平會議全權特使。但實際上參與中國代表團工作的是王正廷、伍朝樞、郭泰

祺等人。
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包括全權代表5人，陸徵祥(北京外交總長)、王正廷

(前署工商總長、廣州軍政府代表)、顧維鈞(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

使)、魏農組(駐比公使)。一般認為代表南方的是王正廷。王氏為美國耶魯

( Yale) 大學畢業生，同盟會會員，曾任武昌軍政府外交司長， 1912年任唐紹

儀內閣工商次長(因總長陳其美不就 ，王氏署理總長) , 1913年國會召開 ， 王

13 廣州政府之外交至今尚缺乏全面的研究，本文主要參考〈南方政府公報〉及川島真， <廣州政

府仍外交)， ~下也報告， 1998年2月 18 日 。

14 參見 呂芳上， <廣來革命政府的關餘交涉( 19 1 8- 1 924 ) ) , <中華民國歷史典文化討論集> '第

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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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當選參議院副議長。廣州軍政府成立後，任外交次長，並在「外交總長伍廷

芳未到任以前暫行署理」。後受軍政府之託'與郭泰祺、陳友仁赴美尋求支

持，自 1918年春夏之交即居於紐約。陸徵祥經美國赴歐參加和會途中，邀王氏

同行，許以次席代表之位。故王氏於1918年12月 27 日成為北京政府正式委任代

表南方的全權，後來軍政府以王氏之列席和會已成事實，於1919年2月 10 日追

加其任命。的其後廣州政府派伍朝樞攜傅秉常、伍大光、黃凱等三員赴歐，充

議和隨員， 16於1919年2月初起程， 3月抵法，此為廣州正式派遣的和會代表。

但因伍氏抵會太遲，未能列名全權代表，只能以襄辦公使地位「參與會務，列

席內部討論，而不列席和會」。伍氏雖不滿，但「第恐蹈俄覆轍，兩敗俱傷，

轉辜鈞府一致對外之心，更非古人閱牆禦悔之義。況其時和會開幕已經兩月，

特使王正廷既列席發言，亦足代表南方主張，一切豈宜以一人之位置，牽動全

國之進行J 0 17 

1919年 1月 11 日陸徵祥率中國代表團抵巴黎，知悉中國在和會僅有兩個席

位，力爭三席不果，法國外交部告以["全權人數各國政府可自行決定，惟列

席和會人員不得超過議定之數」。因此引發複雜的全權代表名次問題，陸氏在

17 日代表團內部會議中宣布: ["為國家全局利益，擬請大總統任命五位代表，

依次為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震組，電呈大總統任命」。北京

政府考慮後，大總統徐世昌電令五全權名次更動為:陸、顧、王、施、魏 。但

陸氏己與王氏出席18日和會開幕，且陸會允諾王:不管中國得到幾個席位，王

都是當然代表，因此陸再電北京更改王為次席，顧為第三席 。 此名次更動事件

在代表團內引起很大的反彈，造成王、施對陸、顧的杯葛，挑起很多衝突 。 18

南北分裂引起敏感的全權代表名次，嚴重影響到代表團內的團結。

15 詳見廖敏淑， <巴，按手，會與中國外交> ( 中與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8 ) ，頁的-7 0 

16 <軍政府公報> '修字第 110號 ( 1919年9月 27 日 ) ， < 公文 ) 18 日 。

17 <軍政府公報〉修字第 108號 ( 1919年9月 20 日 ) ， < 公文 ) 9月 9 日「赴歐織和全被特使低潮樞

呈報由法回粵陳述和議情形並附政元前時早核文」 。

18 詳見廖敏淑，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頁7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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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廷在中國代表團中常以南方代表身份，要求地位與陸徵祥相當，聯合

主持內部會議，甚至打擊陸氏威信。北京政府特於3月 31 日電["奉大總統

論:派陸徵祥為全權委員長，所有和會事宜，即由該委員長主持一切，務當悉

心妥籌辦理，以副倚任 J 0 19確定陸地位居全權代表之上。由此可見當時南北

表面上對外一致，實際上仍是暗鬥不止，對外交有負面作用。王正廷本身對內

爭影響外交，也有頗多感慨。 20

四 、 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

山東問題是國人最關切者，當時報導最多，事後研究也最多，頗有將巴黎

和會等同於山東問題，並因山東問題之失敗，判定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之

勢。山東問題失敗之關鍵，除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後，被迫簽訂的「民四條約」

外，一般歸咎於1918年9月 24日山東問題換文，尤其是中國覆文中「欣然同意」

四個字。當時國內輿論咸歸咎於訂此約之人，引發五四學生愛國運動，要求

「國賊」下台。

中、日兩國在和會中互爭山東問題， 1919年 1月 27 日，日本代表在五國會

議中要求德國無條件讓與膠州灣租借地、膠濟鐵路及在山東所有他種權利。次

日，中國由顧維鈞代表在五國會議中發言，駁斥日本理由，主張山東權利應直

19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室主編，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編輯， <秘笈錄存〉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4 ) ，頁 115 。參兌廖敏淑 ，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頁78-

9 。

20 玉正廷於1920年6月 5 日自上海欽廣州冬春;燼電 r往是f正廷奉使歐洲和會， f吾土地之喪失，憤

主權之唆爽，屢為和會當軸l殊情訴曲，其中公正吏 。 而外人竊請我國內乎不旦， '外交政策前後吱

兵，同一事也，嚮 =It 以為維持要計，今Jl'1 斥為賣國私圈 。 嚮是?欣然同意，今且'1 力謀取銷 。須知

國際上立言，只知中國一家，不會南北兩派;今乃之是之非，出爾ó..爾，是非先自矛盾，從何

乞助於人 。 外人據此ó..唇相機，從其何辭以 1峙 。 彼以我國人無覺悟心，無團結性，無自治能

力，方 15其經慢，其背降心相助手?故內社不息，而望外交之奏績，夏菱乎其難矣 。 一..正廷前

膺使命，時陷艱境，多因內社未哨，發言為餒，一造反話，應對尤艱 。 品苦含辛，付諸太息而

已 。 敢掏血誠奉告，尚望諸公及時亟草草和 f品，共濟艱危，毋4史後來看再於壇站之上，同感斯

痛，重陷外交於失敗也，貝'1 中國幸甚」 。 見〈司正政府公報> '修字第 185號 ( 1920年6月 23 日 ) , 

〈公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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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還中國。顧氏之發言條理分明，口才便給，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 ， 盡

其擒縱之技能 J 0 2]國人聞訊，精神振奮，成以為勝利在望。中國代表團打鐵

趁熱 ， 於2月 1 5 日向大會提出 〈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暨其他關於山

東省之德國權利直接歸還說帖) (簡稱〈山東問題說帖)) , 4月 15 日再提出 〈請

求廢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及換文說帖) (簡稱

〈廢除民四條約說帖) )。日本也多方反擊，分別以戰時之密約向英、法施壓，

並強調會以實力援助戰爭 ，且中、日間已對山東訂有成約;更利用國聯盟約中

「種族平等」條款問題 ，困擾美 、英、 法領袖。日本提出中、日成約中，以

1918年9月 24日中國對「山東問題換文」之「欣然同意」為最有力之證據。

1918年9月 28 日，中、日兩國簽訂「濟順、高徐二鐵路借款預備合同」及

「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 J 0 24日，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與中國駐日公使章

宗祥先行就此二借款換文，同時又有「關於處理山東省各問題換文 J (簡稱

「山東問題換文 J) ，以解決日軍佔領膠濟沿線以來諸問題 。後藤之來文云 :

敬啟者，帝國政府顧念賞我兩國間所存善鄰之誼，本和衷協調之旨

義，將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照左列各項處理，認為妥當 。茲將此事

特向貴國政府提議:

一、 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

青島 。

二、膠濟鐵路警備隊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鐵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元之 。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日本國人 。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採用中國人 。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合辦經營 。

七、現在施行之民政撤廢之 。

2 1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之語 ，兌金開祠， (山東問題之次見> '刮起i 巴黎和會主，]國聯> ( 全北:傳記

文學出版社， 1983年再版 ) ， 頁 18 。 順氏發言全文 ，見 〈私、笈錄存> '交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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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國政府對於右列之提議其意向若何，敬希示復為荷。

章宗祥覆文，稱 1 中國政府對於日本國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

復」。但此即「欣然同意」四字之由來。

此「欣然同意」四字意酒，頗有爭議。一般常將「濟順高徐二路換文」及

「山東問題換文」混為一談，認為章宗祥「欣然同意」斷送濟順高徐二鐵路，

並解釋為中國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之確證。事實上「山東問題換文」

內容對中國有利，北京〈晨報〉之評論為 1 日本在山東膠濟鐵路一帶，設置

民政署，送經我國提出抗議，日本始聲明撤廢 J 0 23但簽訂時機不對，容易引

起爭議。大陸學者石源華對此有較公允之評論: 1此項換文雖在當時促使日本

撤退了佔領膠濟鐵路的部分軍隊，並撤廢了設置的民政機構，貌似對中國 I 有

利 J '但總體上說，德國敗局已定，山東問題不應與日本做此『枝節交涉 J '而

應保留待和平會議做整體解決，對中國更為有利」。但仍不能免俗的強調:

「北京政府因急於對付南方護法政府 ，鑽入了日本政府設下的圈套 。結果 ，種

下了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又一毒根J 0 24 

1919年6月 1 日，大總統徐世昌特下命令，曰 1......濟順高徐借款合同，

與青島交涉截然兩事。該合同規定，線路得以協議變更，又有撤退日軍撤廢民

政署之互換條件，其非認許繼續德國權利，顯然可見」。為曹、陸、章釋疑。

25章宗祥對「欣然同意J 四字之被渲染有自辯 ，云此項換文於滿蒙四路、高徐

順濟鐵路借款簽字之日，同時由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提出，章氏答覆應允。

「故評論換文之當否 ，若鑒察歐戰時中國所處地位之實景，則是時當局之苦

衷，國人亦可相諒」。換文七要款，可分三點: 1膠濟鐵路之警備復歸中國 ;2

膠濟鐵路將來之經營辦法; 3.青島一帶日本所設之民政署，一律撤銷 。章氏認

22 玉鐵產編， {中外舊約拿彙綺> ( 北京:三聯書店， 1962 ) ，第二冊，頁 1409-10 。該書中此二換

文日期做9月 25 日。

23 北京〈及報>， 1919年5 月 7 日，第7版， (4，敵廢山求民政署之文書 〉。

24 石源傘， {中華民國外交史> (止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頁 J43 。

25 玉芸生輯，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第六卷，頁3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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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換文用意，中國當局認為有利於國家，故主持於寺內內閣未辭以前，將關

於青島內之重要問題，先行解決」。強調「綜觀換文全體，在歐戰未停之時，

中國當局為補救臨時及預防將來起見，與日本協定，實為有利國家之事 J 。 並

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謂: r 中國與日本換文己承諾日本承繼德人權利，換文內

有『欣然同意 j 之語，可見中國出於自願，美國此時亦難相助」。不過是自卸

其責，斷章取義;而論者未將原文仔細推求，並未悉當時經過情形，遂遷怒於

換文，以為此「欣然同意 J '即為打銷昔日二十一條之強迫承諾 。 事實上換文

各款，與交還青島問題純為兩事，更與二十一條毫無關係。換文絕非允許日本

繼承德人權利， r所謂欣然同意去者，不過外交文書上之套語，安能以別一問

題之用語，漫然置於他種問題之上耶! J 26曹汝霖亦稱 r所謂同意，明指日

外相來文之三項，那知後來巴黎和會竟引為攻擊之藉口，以為承認山東權益，

豈非奇談，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J 0 27章、曹之解說，過去多視之為無價值之

自辯，然由事實觀之，此「欣然同意」四字，確實有被張冠李戴及擴大解釋之

處。

至於中國是否因「山東問題換文」之「欣然同意」四字，而「作繭自

縛 J '致使外交失敗?由事實經過考察，巴黎和會局勢，本來就對中國不利 。

王芸生去巴黎和會中，中國之勢甚孤。「英法義三國既與日有前約，此時自不

能不為日本張目，同情中國者惟一美國。美總統威爾遜挾其十四條政策以臨大

會，儼然日麗中天，惟英法地位所在，美國亦殊少挽回大局之力 。 故美國雖為

貫徹門戶開放及領土完整主權，始終迴護中國，山東問題終不得直，大勢然

也 J 0 28中國雖因顧維鈞之優異表現，暫時爭得國際同情，但終難隻手挽回大

局。 4月中旬，和會再討論山東問題; 22日四國會中，日本對膠州問題爭持甚

堅，威爾遜表示無能為力，質問中國 1918年9月停戰在即，日本絕不能再強迫

中國，何以中國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顧維鈞答以: r以當時日本在山東

26 拿手拉祥， < 來索之三年 ) ， <近代史資料〉 總38號 ( 北京 1979年2月 ) ， 頁 53-4 。

27 會汝諜， <曹汝森一生之回憶> ( 台北: f.牢記文學出版社， 1980 ) ，頁 146 。

28 玉芸生輯，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第七卷 ( 天津大公報祉， 1934 ) ， 頁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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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軍隊既不撤退，又設民政署，置警察、課稅則，地方不勝其擾，非常價悶，

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約。該約亦只有臨時之性質。以我所見，英、

日等各項協件均因戰事發生，當然於本會有更改之法」。英總理提出膠州問題

兩層辦法，一按中日協定條件，一使日本繼承德國權利。詢中國選擇何者。顧

維鈞聲明兩者皆無法接受。陸徵祥報告稱 r查英總理所擬兩法，於我均為失

望。美總統一方面似頗表示躊躇'苦無善法周旋J 0 29由此會中，已知威爾遜

因和會歐洲諸問題、義大利因車姆 (Fiume) 問題擬退出和會、日本提出「種

族平等 J 問題等，實己焦頭爛額，對中國之承諾不能堅持，尋求解套，與英、

法、日妥協，中國遂被犧牲。故在22日會中，以其原宣稱不承認之「民四條約」

及1918年中日山東問題換文質問中國代表。並以中國己於1918年換文承認1915

年中日條約為藉口，卸除自己支持中國之責任，歸咎於中國政府之「作繭自

縛J 0 30 

4月 24 日，義大利退出和會，比利時也威脅若德國不賠償全部損失，亦將

採同一行動。日本更乘機堅持「種族平等」與「山東問題J 兩案。陸徵祥當時

亦知什情，認為山東問題失敗，實因日本利用國際聯盟盟約中是否列入「人種

平等」條款，挾制美國，迫英、美在膠州問題讓步。電告北京云 r蓋美總統

尤注意於國際聯會之成立，乃日本先提種族問題以為抵制;該問題美國大忌，

英尤不能容 J 。英日問妥協交換， r英即不能不於膠州問題維持日本，以向美

總統力爭」。美國終不能不在膠州問題上讓步。 31

威爾遜為求國際聯盟成立，希望能在4月 28 日和會第四次全體大會中，宣

讀通過修正後之國際聯盟盟約，遂不再堅持支持中國，屈服於日本與英、法等

國所訂戰時密約。並自我安慰，告訴中國，國聯成立後可公正處理中國所受之

冤屈。於是在28 日大會前之三國會議中達成協議，日本得山東經濟權利，日本

29 <秘笈錄存> '頁 131-133' < 法京陸卑使電 ) ， 1919年4月 22 日 。

30 參見廖敏淑，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頁 127-128 .

31 < 收法京 l速總長電一一魯案在和會失敗之被雜情形由 ) , 1919年5月 17 日， <外交檔案> (或於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 03-33/1 50-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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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於大會中聲明:不堅持種族平等。 30日，日本接受三國條件，修正山東條

款，願將政治權歸還中國，只保留經濟權利。送往條約起草委員會，以備寫入

和約。中國至此遂被「保全國聯」犧牲了。 32此舉在美國代表團內部爭論頗

大，並引發日後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對德和約與加入國聯 。 中國代表雖極力爭

取，終歸失敗。消息傳回國內，引發五四學生愛國事件 。學生集矢於經手對日

交涉、借款及「山東問題換文」之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 。「三國賊」遂成

千古罪人，儼然鐵案。

外交界看宿金間洒在〈山東問題之我見〉 一文中提出「事後的聰明 J ' 其

中第一、二點即為(一)主張國際正義公道的原則， 在乎善於運用。然若對

內不統一，對外無實力，而專憑此類原則，以為應付，則終無濟於事 。(二)

別國對我支援固屬好意，然若純出於仗義執言，而在該國並無切身利害關係 ，

則一遇阻力，易生變化。 33這兩點確實為中肯之見，中國本身無實力， 專恃美

國之主持正義;然美國一遇阻力，即犧牲中國利益，此山東失敗之主因也 。所

謂「山東問題換文J 之「欣然同意」四字，只是美國推卸責任之藉口 。

五、研究系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

為何「欣然同意」四字，在當時會被渲染成中國外交失敗之關鍵 ?由一些

蛛絲馬跡看，似與「研究系 J 之藉外交問題攻擊「安福系 J 有關 。 的 L7年夏 ，

段祺瑞討平復辟之後，邀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入閣 。不久 ， 梁氏等

為徐樹錚排擠 ，退出段閣 。且在新國會選舉中大敗， r研究系」自此淡出政

壇。 34但是「研究系 J 仍未忘情於外交事務。徐世昌於1918年 10月當選大總

32 Roy W. Curry 著，很瑋瑛、曾學白擇， <伍德!Il ﹒威爾遜與遠來政策， 1 9 1 3寸的 1 ) ( 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 ) ，頁264-7 。

33 金開祠， <從 巴察和會到國聯)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67 ) ，頁23 。

34 詳見效月月圈， <安福國會選舉 論月前化為民主政治的絆腳石 ) ， <近代史研究所集于'j} ，第 30

呦， 1998年 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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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r他雖被段祺瑞擁上台而自己並無實力，所以要拉攏各黨派以增加他的勢

力」。聘林長民為顧問，林氏運動派梁啟超赴歐遊歷，與各國聯絡，徐世昌採

納了，給梁啟超一個「歐洲考察團」的名義 ，算是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國的

會外顧問。 35男外，梁、林建議在總統府設一「外交委員會上為外交政策輔

助決定機構，審議巴黎和會之外交事件，幫助外交次長陳篠應付局勢。由外交

界元老汪大變任委員長，孫寶琦、熊希齡、陸宗輿、李盛鐸、林長民、王寵

惠、沈瑞麟 、陳鋒為委員。林長民兼事務主任 ，林氏門人葉景莘、 梁敬錚及外

交部政務司長王繼曾、秘書朱鶴翔等四人為事務員。此會以汪、林、熊為主

體 ， r研究系」色彩頗濃。此「外交委員會」曾改定中國代表團五全權名次。

並擬議對和會提案 ， 交國務院電達代表團;其中「破除勢力範闇 j 大綱中「統

一鐵路管理」一項，與舊交通系梁土話及新交通系曹汝霖起衝突，成為「親日

派」與「反日派」政爭之焦點，汪大變因而辭去委員長一職。 36

五四運動期間最活躍的民間外交團體「國民外交協會」也與研究系關係密

切。該會成立於1919年2月 16 日，由張賽、熊希齡、林長民等社會名流發起，

聯合各界團體 ， r 對外發表公正民意，為外交上之援助 J '主張七事，大要為

促進國際聯盟之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並請在巴黎之梁啟超為該會代表，主

持向和會請願各事。此會結合各社會國體，一方面以國民外交之請願、宣傳，

作外交當局之後盾;一方面也對政府當局應付日本之軟弱態度形成壓力，與

「外交委員會」相呼應。曾於5月 7 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開國民大會，為軍警所

阻。 37

35 豈能景芋， < 巴黎和會期間從國拒簽羊。約運動的几間> ， <文史資料i運轉) ，第二輯 (北京:中國

文史出品晨才土， 1989 ) ，頁 145 。

36 肉上，及梁敬董事， <林長民先生傳> ， <傳記文學) ，第7卷第2期，頁5 。統一錢路呈文見〈來方

作誌，) ，第 16卷第4號，頁208

37 業景莘， < 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逆動的見聞> '頁 151-2 。梁斂餘 ， <我所知道的五四運

動>， <傳記文學) ，第8卷第5呦，頁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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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期間「研究系」與「安福系」之暗鬥，尚有「國際聯盟同志會」

與「國際聯盟協會」之爭。巴黎和會開幕後，決議將國際聯盟盟約列為和約之

首，並推舉一「國際聯盟委員會」起草盟約。中國爭取加入該委員會 ，由顧維

鈞代表列席。國人對國聯期望頗高，該委員會於2月 3 日開議，消息傳來，汪大

變、熊希齡、林長民、蔡元培、王寵惠、張書等六人， 5 日發起一「國際聯盟

同志會上 8 、 9 日推舉理事，公舉梁啟超為理事長，由汪大變代理 ，林長民為

總務幹事，胡適為編輯主任，於12 日在北京大學開成立會 。當時「安福國會」

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也欲選為該會理事，被林長民排斥， 憤而另於11 日在國會組

「國際聯盟協會」。兩會互爭，儼然「研究系」與「安福系」政爭之男一戰場。
38 

梁啟超赴歐考察之行，籌劃周密，隨員有各方面的人才:政治張君勸、軍

事蔣方震、外交劉崇傑、經濟徐新六、科學了文江等，於1918年12月 28 日自上

海起程，次年2月 11 日抵倫敦， 1921年1 月2日離馬賽回國，在歐洲近一年，以

巴黎為中心。 39據稱梁氏一行攜有整套案卷，參加代表團會議 。 40和會期間考

察團住在中國公使館附近，每晚舉行參談會，討論中國應向和會提出的各種問

題，以備代表團參考 。 3月中旬，梁氏曾被謠傳親日， 將代陸徵祥任代表團團

長，破壞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中對日交涉。據梁氏自稱，其未曾平預和會之進

行，自認在歐之行， I所最負疚者，此行於外交絲毫無補也。」對中國在和會

之表現，梁氏評價為 I平情而論，失敗之責任，什之七八在政府，而全權殊

不足深責，但據吾所見，事前事後，因應付失當者亦不少，坐視而不能補救，

付諸浩歎而已。......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於內証之中 ，中間險

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將

38 詳見唐啟誓，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 '頁60-5 。研究系與北大之微妙關係，參見張朋圈， < 胡

適典梁啟超一一兩代知識分子的視和典排拒> ， (近代史研究所集于自j)，第十五五月下冊 ( 1 986年
12月 )。

39 ~長別圈，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 ( 台北:食貨出版社， 198 1 年，再版 ) ，頁 l泣 。

40 ~Ji怠慶幸乎，上海市檔案館諱， UJt怠慶日記> ( 北芳:中國檔案出版社， 1996 ) ，第一卷，頁
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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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自立於大地耶 J 0 41 

梁啟超對和會中山東問題的發展頗為注意，曾於3月 6 日電北京當局去:

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目下競爭要點 。

據美東方局長云:二十一條及各密約，背成氏十四條宗旨，中國堅

持，可操勝算 。 英東方局長密商，貝IJ 謂:日本愛體面，為中國計，

與其爭直接歸還之名，何如爭山東實利 。 似勸我讓步 。 法總統J!IJ

云 : 惜前內閣曾與日有約，然我願量力所能，以助中國 。 法政務局

長唔談，極表同情，要點則謂:中國宜擇定最後讓步之點而堅持

之 。 綜觀大勢，英、法極願相助，而苦於夙與日本有成約 。 必須鼓

英、法熱情，方能有濟 。 又，高徐、順濟路約發表以來，外人嘩

然，以為中國政府自願對於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技日本以極好口

實。美外部藍辛謂:中國弱點唯在此，查自日本佔據膠濟鐵路數年

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承繼德國權利為根本 。 去

年九月德軍垂敗，政府究何用意，乃於此時結此約以自縛!為今

計，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 。 不然千載一時良

會，不會為一、二人毀壞，實為婉惜 。 42

電文中將中國失利歸咎於高徐、順濟路約，中國政府自願對於二十一條加以保

證，授日本以口實，等於作繭自縛。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之一，就是梁氏男一封發自歐洲的電文 。

4月 8日「國民外交協會」電請梁氏為該會代表，主持向和會請願各事 。 月底，

巴黎和會決定要把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讓給日本，梁啟超於24日將此消息電告

「國民外交協會 J '電文云 I汪、林兩總長轉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

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蕾加繩自縛，請

41 T文江編， {梁任公先生年1聲長編初稿> ( 台北:世界書局， 1958) ，頁5ω ， <典仲弟書> ， 1919年6

月 9 日 。

42 < 收法家梁任公六日電一一電陳英法美$.t於山東問題態度，又高徐}I阪濟路約'K才是日人以口實由> ' 

1919年3月 11 日， {外交檔案> 03-33/152- ( 2 ) 。此電亦收於〈秘笈錄存> ' 頁 1 33 ' <某要人歐州來

電〉 。又見〈中報>， 1919年3月 24 日， <青島問題梁任公在巴黎敘電汪伯棠 (大變卜林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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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J 0 43 3 0 日， 國民外交協

會接到此電，林氏於5月 1 日擬一新聞稿，由梁敬鐸攜往與研究系關係密切的

〈晨報〉發表。此即2日第2版林長民署名之頭條「代論J <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一文。云 r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略謂青島問題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

頗為所動，間將直接交於日本云去 J 0 r 嗚呼， ......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

不國矣。 ......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J 0 44搶炙人口的「五四北京

學界全體宣言J 似亦受此文影響 ，道: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

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

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

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請全國工

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 中國存

亡，就在這一舉了 。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

服而不可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

起來呀!

自此「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遂成為五四運動的具體目標。使曹汝霖、章宗

祥、陸宗輿等所謂「國賊」被罷點，助成中國代表拒絕在對德凡爾賽和約上簽

字。

林長民在學生愛國運動中，大力支持學生。首先於5月 5 日，與汪大變 、 王

寵惠聯名力保被捕之學生。 45並助學生成立聯合會，且上街演講，抨擊曹汝霖

等賣國。曹汝霖稱他於5月 4日家中被學生焚;顧後，即避居圍城，過數日，有友

來告學潮又起;並稱 r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他織，有名人在街頭演說，不

是學生，歷數你們種種罪惡，中有一人，你亦相識(姑隱其名) ， 竟與了棺木

的 〈 梁任公由德、ft國民外交協會電 ) ，北京〈反報>， 1 9 1 9年5月 2 日，第2級;又扎T文注織 ， <梁

任公先生年1聲長編初稿> '頁557 。

44 北京〈及報> ' 1919年5月 2 日，第2版 。 及采敘董事， < 我所知道的五四這動 ) ，頁5 。

45 梁敬餘， < 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 ) ， <傳記文學> '第8卷第5期，頁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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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大罵你為親日派」。又稱 r這人幫助學生，設立學生聯合會，派學到

上海聯絡。且連動商會，要求罷市。......亦附和鼓吹，說和會失敗，全因我們

三人對日外交失敗之故J 。曹汝霖自去 r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學

生運動，可分前後兩段，前段純係學生不明事實，出於愛國心，雖有暴行，尚

可原諒。後段則學生全被利用，為人工具。那位演說之人，盡其毒舌之所能，

任意造謠毀謗，學生幼稚心理，以為名人演說，一定可靠，牢記在心 J 0 46文

中雖未指明是何名人，但言此人後投入郭松齡部下，死於亂軍之中，可知必指

林長民。

「研究系 J 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關係，值得玩味。梁啟超在巴黎，北京有

官方之外交委員會，呼應以民間之國民外交協會、國際聯盟同志會，以〈晨報〉

為輿論工具 ，其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問之關係 ，千絲萬縷。「研究系 J 強調山

東問題換文為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之主因 ，使曹汝霖 、陸宗輿、章宗祥成為

「國賊J '其與安福系之暗爭 ，也隱然可見 。

六 、 「國民外交」與拒簽和約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對外交最大的影響，一般認為是「國民外交」之興起， 47 

46 會法誅， <會汝~一生之回憶> '頁 155-158 。

的「國民外交」一詞之起源，似與 1918年北京成立之「國民外交後援會」有關;梁啟超於1918年

底遊歐之前 ， 在上海「國際稅法平等會」之演說中提及 r現在世界之新潮流，回國民外交 。

所請國民外交者，非多數國民自辦外交之謂也 ， 乃一國外交方針，必以國氏和l 害為前提也 。 .

…國民外交時代，凡事之行 ， 困在政府，而所以監督政府者 ， 則在國民3年全內外形勢，造成健

全之輿論，以為政府後盾」 。 凡 〈 采任公在國際稅法平等會之演說詞 ) ， <來方你誌> '第 16卷第

2號 ( 1919年2月 ) 0 1 9 1 8年底「國民外交後援會」與其他關心國際事務諸團體合組「國民外交協

會J '其宗旨為 r一方面表示公正之民意，一方面為政府後援」 。 見 〈 國民外交協會成立紀 ) , 

〈中報> ' 191 9年2月 20 日，第6版;北京〈及報〉報導該會活動時，多用「國民外交之奮起」、

「國民外交之決心」等標題 。 後來娘家倫將「國民外交」主要內容歸納為:一、國民積種監督政

府之外交政策.二、國民對外做有力之室傅;三、擴展國民外交教育，使國民有充分之外交常

識 。 元 FUI. ( 張家倫 ) ， < 國民外交 ) ， <來方作誌> '第 1 8卷第 1 5號，頁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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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民外交之最具體成果即拒簽和約。 48中國自加入歐戰，參與國際事務，政

府及人民不斷走向國際化。巴黎和會更為中國參與國際盛會，人民努力認識國

際社會，研究各項外交事務，不再對外交事務無動於衷 。尤其是研究系之在野

名流，組織各種團體，宣傳鼓吹中國進入國際社會。和會期間，中國人民對國

際事務的關心達於高峰。紛紛組織團體，鼓吹主張，宣傳理念，並有部份團體

派代表赴歐，以考察、探訪名義，或宣傳團體主義，或監督中國代表團等為目

的，為民間前所未有之舉，可說是「國民外交」蓬勃發展的階段 。

和會期間，在野名流紛組團赴歐考察，較著名的有梁啟超、葉恭綽、蔣作

賓，及南方之汪兆銘、張繼等人。梁啟超赴歐考察團己如前述 。葉恭綽於1918

年 10月 9日免交通次長職，不久北京政府准交通總長曹汝霖呈請 ，派葉氏赴歐

洲考察各國交通狀況。 1919年 1月 23 日葉氏攜交通部、農商部隨員起程 。葉氏

雖以私人資格至歐考察，實際上權宜參與中國代表團鐵路提案問題之籌劃 。後

因國內意見不一，中國代表團在〈希望條件說帖〉 中，並未提出統一鐵路問

題。北京政府前陸軍次長、參謀總部次長蔣作賓於1919年3月自上海起程，赴

歐美做私人遊歷，調查戰後軍事狀況。在歐洲考察萊因河一帶戰後情形後 ，並

至巴爾幹半島考察。汪兆銘與蔣作賓同船，稱赴歐非廣州所派巴黎和會非正式

代表，乃係應「華法教育會」要求，赴法國調查教育狀況等事務。但一般仍認

為汪氏此行是以私人身份監督中國代表團。汪氏在巴黎時，曾與伍朝樞等南方

代表，支持留法學生、工人阻止簽約。 49此外到巴黎考察的南方人士，尚有徐

謙、張人傑、張繼等。 50

48 EIl羅， (國 民外交 > ~r 云 r近年來至少當有二卒，乃奏功於國民外交 。 其一為凡爾賽條約之

未簽字 。 其二為中日軍事協定之取銷 。 此兩字皆由國民抗爭而得」 。 几〈來方雜誌> '第 18卷第
15號，頁3 。

49 李宗倆， ( 已發中國留學生及工人反對對德和約簽字的經過卜〈傳記文學> '第 6卷第 6期
( 1965年6月) ，頁41-2 。

50 徐謙， (徐司法部長報告赴歐與各方接洽情形并對內對外兩種觀察品仆， <軍政府公報> '修字

第 111 號 (1919年 10月 1 日 ) ， (公文> 8月 31 日 。

國內民間外交團體也紛紛成立。由於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8年1 月 8 日發表

十四條宣言，做為確立戰後國際關係準則，引起國內各界強烈反響。歐戰結束

後，國人多視之為公理戰勝強權 ，興高彩烈的慶祝 。並希冀威爾遜在和會中主

持公道，伸張正義，把中國喪失的各種權利交回中國。輿論也對中國擺脫清末

以來屈辱戰敗國地位，能以戰勝國身份參與和會之外交創舉，寄以無限期望。

希望自此能得平等的國際地位，解除所受不平等對待的束縛。同時為支持中國

代表團在和會活動，各界紛組團體，宣傳中國對和會期望，以為政府外交後

盾。較活躍的「國民外交協會上「國際聯盟協會上「國際聯盟同志會」等，

業如前途。此外 ，較著名者尚有 I協約國國民協會 J 1918年 12月 9 日成立，

熊希齡、汪大變等發起，宗冒為 I聯絡協約各國人民交誼、互相輔助。推熊

任會長，亦國民透過聯絡協約各國人民交誼，以行動支持外交當局之團體J 0 51 

「國際稅法平等會」為全國商界主張在和會中推動稅法平等為宗旨。 1918

年12月 23 日在上海開成立會。由張賽任會長。得各省商會支持，為中國實業界

為破除發展經濟之障礙而組織的團體。以國民輿論為政府後盾 ，以國民力量督

促政府執行外交政策。 52廣東方面國民外交亦蓬勃發展，有舊國會發起之「國

民外交後援會」組織，以響應中國參與國際盛會之活動，作為外交當局後盾。

「國民救國會 J 為一向各省通報外交消息 ，希望聯合全體國民注意外交情勢，

為外交當局之後盾。 53

除了國民外交善用宣傳、輿論壓力，監督政府外交之外;中國代表團中所

謂英美派年輕外交家們 ，也善用國際宣傳 ， 製造有利輿論 ，作為外交助力 。巴

黎和會期間 ，顧維鈞、王正廷頗善用報紙宣傳，對美國記者團訴求藍辛石井協

定無效，形成以美國為首的各國親華輿論。日本對此吃足苦頭 ，和會後痛加反

5 1 <來方雜誌> '第 16卷第 l 哎，中國大事記。

白天津〈大公報>， 1918年 12月 29 日，第二版， (國際稅法平等會議開會紀事〉。

53 <中報>， 1919年2月 28 日，第7版， (廣采之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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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檢討，乃在外務省設置情報部。 54

拒簽和約常被認為是受五四的影響，因國民之壓力，阻止北京政府之賣

國。事實上，中國代表團內部，早有「保留不成則拒簽和約」的共識。 4月底

和會三國會議決定將德國在山東權利給予日本，中國代表團深受打擊。 5月4 日

向三國會議提出抗議 '6 日陸氏在宣讀對德嬌和條約草案的第五次大會中宣

言:中國全權對於山東條款不得不聲明有保留之義務。並竭力向各方爭取保留

山東條款的權利，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 ，又不允;改在約外 ，

又不允;改為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為臨時分函聲明

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去去，又完全被拒。終於決定不往簽字。

簽字與否問題，五四之後北京政府曾訓示代表團不保留則不簽字。後經徵

詢各方意見，加上閣議及段祺瑞意見， 5月下旬以後，則傾向於不能保留也要

簽字。但直到簽約白為止，代表團未收到明確的訓令。代表團內部多次討論，

由5月 28 日會議發言紀錄看，五全權中顧、王支持不簽德約 ，陸、 施 、 魏未明

確表態;與會襄贊公使中，王廣昕、戴陳霖、胡惟德、伍朝樞主張簽字較有

利。各駐外公使中，只有駐德顏惠慶主張無保留則拒簽。廣州政府主張拒簽，

故伍朝樞也改為拒簽。代表團內部的共識應是無保留則拒簽。 55拒簽和約應是

代表團內部的共識，力爭保留否則拒簽;與國內五四運動之「外爭主權」或巴

黎留學生、華工、僑胞的示威，應無衝突。南北外交方針也無大差異。中國代

表利用國內輿論一致反對簽字，加強拒簽之立場，國內輿論與代表團之態度，

可說是相輔相成。

54 參克服部龍二. < / ~ 1) 構和會主五.四運動 ) . <+業大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 .第 3號 ( 1999年

2月 ) 頁 1 2 0 J.ÆA公村正義. < 外務J省情報部份設產主伊集 I克初代部長 ) . <國際法外交雄誌> '第

70卷第2號 ( 1971年7月 ) .頁72-99 0

55 "Ì手扎廖敏淑.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頁 l泣 。

五四運動與1919年中國外交之重佑 . 85 . 

七、中國在巴黎和會成果之重估

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八十年來似已成為「定論 J 0 56張春蘭提出以中

國當時低落之國際地位與薄弱國力，在巴黎和會中的外交成果應不算失敗。作

者認為若由全盤及長遠角度看，中國在巴黎和會中的外交成績，應屬難能可

貴。

北京政府早在歐戰中立期間，就試探各種加入構和會議的可能。當參戰時

機到來，即把握機會加入歐戰，成為協約國的一員，確保在和會中的地位。 57

巴黎和會可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次以戰勝國姿態參與議和，國人對之期望頗高。

北京政府與廣州政府協調，擺出「一致對外J 的姿態，號稱南北合組代表團，

由外交總長陸徵祥率領一支62人的龐大代表團，在與會27國中，居於第9 0 58 

此外，還有襄辦公使及其隨員，各部陸續到巴黎協助代表團工作的新派遣或替

補人員。尚有以私人名義在歐的梁啟超及葉恭綽兩考察團，也從旁協助。"

中國代表團集合了中國外交界之精英，在和會中表現不惡。和會目的在求

協約國間對於和平條款的一致協議。於19 1 9年1 月 18 日在法國外交部舉行第一

次全體大會，揭開序幕。隨即設置五個委員會，擔任決議書之起草工作。中國

選入「國際聯盟股」及「海口及水陸交通股上分別由顧維鈞及王正廷擔任代

表。後又設財政、經濟兩股，中國被指派入後者，由施肇基代表出席。中國並

對損害賠償委員會提出數據及證明。中國在各股會議中的表現，以顧維鈞為最

傑出。國際聯盟股由美國總統威爾遜任主席 ，集合各國重量級政治家，負責起

草國聯盟約。時年31的顧維鈞在該股會議中，提出許多意見，不僅保障中國權

56 -lca金間?四、 jlJ彥、效忠級、沈'1f龍、陳三井等各家之說法，見張吞鶴. <顧MH~ 的羊。會外交一

一以收回山東主才發問題為中心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3期 ( 臺北 .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 .頁31 .社 l 。

57 廖敏孟鼠. <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 .第一章 〈 歐戰期間中國爭取加入構和會議 ) .頁 10-43 。

58 陸徵祥， <參與歐洲和平大會分類報告> .十〈開泛和會員名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

以圖書館收藏之微卷 。

59 參兌廖敏淑 〈 巴糕和會典中國外交 ) .第二章〈歐戰後中國對巴吉思和會的籌備) ，頁4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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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對保障集體安全、維持國際公道及促進民主政治的原則上，都有相當的貢

獻，獲得與會列強代表的讚譽。顧氏在該股的表現，不讓於在「十人會J 中對

山東問題的發言，也為日後中國在國際聯盟中占有相當地位，奠下穩固的基

礎。 60

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中提出四大要求，分別是〈山東問題說帖〉、〈廢除民

四條約說帖〉、〈德奧和約中應列條件說帖〉、〈希望條件說帖〉。前二者已見

前途。中國代表團於3月 8 日向大會提出〈德奧和約中應列條件說帖> '此實為

近代中國首次以戰勝國身份，對戰敗國提出要求。說帖強調 I 中國政府之意

願，大要在使從前用威嚇手段或用實在武力，而向中國獲得之領土與權利產

業，仍歸還中國 ，並除去其政治、 經濟 、自由發展之各種限制」。具體條件計

分九款:l.廢止戰前各約章，收回膠澳租借地及山東路礦權;並聲明: I為推

行工商業機會均等主義，擬將青島及魯省他處開放J ; 2.締結平等商約，絕除
最惠國條款; 3.脫離辛丑和約; 4.在中國境內之官產無條件讓渡; 5.賠償中國

與人民之損失; 6.中國政府保留權利得照大會將來議決辦法提出賠價戰費之要

求; 7.償還收養俘虜費; 8.歸還辛丑年掠去之中國欽天監儀器及他項美術物

品; 9.批准禁煙公約。這些要求多被大會接受 ，在對德凡爾賽條約 ( Treaty of 

Versailles )中，除山東問題外，列入第128-134各款。

中國代表團所提對奧條件，除無第8款外，與對德條件完全相同。當和會

討論對奧和約時，奧國曾提出對案，要求:l.對奧賠款，仍應照付。 2.天津奧

租界，或其他中國境內之奧國公產，由中國備價收回。 3.奧國人民在中國，仍

享有最惠國待遇。 4.奧國人民在中國之動產不動產，應加保全 ，或予以賠償。

5.奧國人民被遣送，奧船被沒收，應否給予賠款，將來與中國直接商定。經中

國代表嚴詞駁斥，仍維持和會原提草案。於是中國要求各項 ，也多列入對奧聖

日爾曼條約( Treaty of St. Germajn )中 113-117各款。

60 詳見唐啟奈. <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 ( 1 91 弘 1928 ) } ，第一章第二節 〈 中國與國聯盟約的-tT定與

修改及參敏淑. <巴糕和會與中國外交} .第四章 〈 中國代表團對巴毒草和會的參與 ) .第二

節 〈 參與分股會議 ) .頁 106- 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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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團又於4 、 5月間，以〈中國代表提出希望條件說帖〉之名提交大

會。該說帖緒言中云 I驢列諸問題，冀依主權國所不可少之土地完整、政治

獨立、經濟自由諸原則，而加以糾正。庶障礙消除，而發展得遂其自由，幸

甚」。下分:l.捨棄勢力範圍， 2.撤退外國軍隊警察， 3.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

線電報機關， 4.撤銷領事裁判權， 5歸還租借地， 6.歸還租界， 7.關稅自主權等

七項。並於結論中強調 I 中國政府提出說帖於和平會議，非不知此類問題並

不因此次世界戰爭而發生。然和平會議之目的，固不僅與敵國訂立和約而己，

亦將建設新世界，而以公道、平等、尊敬主權為基礎。徵以萬國聯合會約法，

而益見其然。此次所提各問題，若不亟行糾正，必致種他日爭持之因，而擾亂

世界之和局。故中國政府深望平和會議熟思而解決之」。

此說帖雖經列入和會議程，惟大會以該會以對戰敗國處置為首要工作，協

約國之間各問題，均置緩議。 5月 6日，和會議長正式通知中國代表<希望條

件〉與〈要求廢除中日民四條約〉兩說帖， I聯盟共事領袖各國最高會議充量

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不能認為在和平會議權限以內，擬請俟萬國聯合會行

政部能行使職權時，請其注意」。於是中國所提修改條約各項希望條件，皆被

和會推給擬議中的國際聯盟了。

總結中國在巴黎和會中之成績 ，除對德凡爾賽條約 ，因有關山東條款中國

力爭保留被拒， 6月 28 日未簽署該約 。 9月 15 日中國簽署對奧地利和約，結束與

奧國之敵對狀態，收回奧國在華特權，並因此成為國際聯盟之創始會員國。 11

月 27 日中國簽署對保加利亞和約。 1920年6月4日簽署對匈牙利和約。至於對土

耳其和約，中國全權代表顧維鈞認為 I約內精神不外割裂領土，監督軍政、

財政，執行核定稅則，擴張治外法權，凡此數端， ......為我國所欲設法解除而

未能者，如竟行簽字，彷彿贊成此項原則，似與我國外交政策不合且增日後要

求解除辯護之困難 J 0 61電請政府訓令，經閣議議決「毋膺簽字J '中國遂未簽

61 顧維鉤. < 決定不吾吾土的之緣由 ) . <續參與歐洲和平大會分類報告〉六， <外交檔案} 03-

12/8-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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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約。男外中國尚於1919年 10月 13 日簽署〈國際航空專約〉。

過去學界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因為山東問題失敗 ， 而且廢除民

四條約及希望條件兩項說帖，和會皆未受理。但是山東問題雖因強權政治影

響，中國失利;中國代表在和會中據理力爭，又力爭保留，最後拒簽對德和

約，爭取到日後公平處理的機會，終在華盛頓會議中得到有利的解決，這樣的

結果不能算失敗。廢除民四條約也在華會中得到部份的成功。希望條件說帖則

是中國向國際社會表達對不平等束縛的不滿，為日後中國要求修改所謂「不平

等條約 J '爭敢平等國際地位重要的宣示。同時中國以戰勝國一員的身份，參

與二十世紀第一個重要國際會議，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制定，成為國際聯盟創始

會員國 ，象徵中國進入國際體系，並為國際社會接納的重要里程碑。 62此外 ，

中國簽署三個和平條約，及幾項國際協定公約，廢除部份不平等條約，收回部

份特權;並表現出不畏強權，不屈不撓爭取國權的積極外交精神，獲得部份國

內外學者的肯定。的而中國年輕外交家在和會的表現突出，展現許多新的外交

特色，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64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成績實應重新評估。

八、 1919年北洋「修約外交」之形成與展開65

1919年的中國外交多彩多姿 ，除了有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國的努力 ，國內興

起五四愛國運動「國民外交」蓬勃發展外，北京外交部的「修約外交J 也有值

62 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l1lerllatio l1al System, 19J8-J920. pp. 187- 196 ;另參見唐啟吾吾〈北京丘克

府與國際聯盟( 19 1 9- 1 928 ) > '頁6-7 • 

63 如 Robert T. Pollard, China 's Foreign Relati。肘，J 9J7- J 93J. ( New York, 1933 ) .書中 /!r{;彼此主張 。

f長忠紋， (中去居民國外交史> ( 台北:正中會局， 1984年，台初級第五.IP'J ) ，頁 284 '亦認為.

「巴黎和會對於中國之處置雖多未能使中國滿意，但中國已因巴樂會議而獲得相當之結果 ， 當無

疑.k J 。

64 全問祠， (從巴黎和會到國聯> '頁24 '稱﹒「至巴黎和會，而世人始知吾國非無繕以出席國際

會議之人才 。 ......吾國以往外交， 1甘正正被動地位，至是，而始漸進於自動外交之階段 。 」

的本節詳J乙唐啟華， < 1919年北宋政府 r{，t約外交」的形成與展開 〉。

得注目的突破。北京外交部把握國內外有利情勢，就國際局勢而言，美國總統

威爾遜倡導十四點和平計畫，強調以公理戰勝強權，加深國人對舊日帝國主義

壓迫中國的不滿，民族自決與擁護弱小民族權利的原則，可為中國將來攻守的

武器;巴黎和會中國以戰勝國姿態出席，成為要求修約的一大契機。就國內局

勢而言 ，參加歐戰以來，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朝野皆要求平等的國際地位， 爭

取主權國家所應具有的各種權利。北京外交部內審國內昂揚之輿惰，外察國際

有利局勢，繼承清末民初以來修約的方向，在1919年中，不論是在巴黎以陸徵

祥為首的和會代表團，或是在北京代理部務的次長陳鏢，都堅持原則，努力不

懈。
1919年北京之「修約外交J 朝三個方向同時進行。對戰敗國，如德、奧，

繼承1917年絕交宣戰以來之方針，在和會中提出〈對德奧條件說帖> '要求廢

除舊約，重訂平等條約;得到允准，後來成功訂平等新約。俄國革命後，北京

政府收回其使領待遇，蘇俄也宣言放棄在華特權，雙方重訂平等新約。使過去

列強一致對華，以「不平等條約j 體系共同控制中國，出現裂縫，德、奧、匈

及俄國，皆脫出列強協商，對列強形成道德上的壓力。

對協約國，尤其是五強為首的17個「有約國 J '在和會中提出 〈希望條件

說帖> '要求五年後( 1924) 撤廢領事裁判權等修改條約，但和會未接受，推

讓給擬議中的國際聯盟。與戰時協約國五強為首 ，戰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也

是在華既得利益最多諸國的修約，反而是最棘手，進展最慢的。但這己是中國
首次在國際會議中，提出對條約束縛的不滿，要求改正，取得部份西方輿論之

同情。此外，北京政府承襲清末新政以來的方針，繼續推動司法革新，為收回

國權做準備。

男一個重要的新方向，即對無約國及戰後新成立諸國，堅持平等訂約，不

再給予領事裁判權及最惠國待遇。歐戰之後，國際社會擴大，北京政府先明確

區分「有約國 J 與「無約國 J ;對無約國及新成立諸國以大總統明令 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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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領事裁判權等權利 J 0 66將許多在華外國人納入中國法權管轄之內，並在
與捷克談判訂約時，堅持到底，更與玻利維亞簽訂完全平等互惠的通好條約，

成功的創造了難能可貴的先例。英國駐華使館致倫敦的 1919年年度報告
(Annua1 Report 1919) 中，即注意到這一新趨勢。 67

從時間先後而論， 1918年6月 13 日簽訂的 〈中華瑞士通好條約} ，正文雖是

平等，附件中卻仍給予瑞士領事裁判權，故被視為近代中國最後一個所謂「不

平等條約」。此約國內法界已有很大的反對聲浪，堅持以後不可再有類似讓
步。的1919年初的中華希臘條約談判，希臘欲照瑞士之例訂約，北京國務會議

於1 月 31 日決議:必須去除附件方可訂約 69是已決定不再給予領事裁判權的

重要決策。歐戰後，中歐、東歐各民族紛紛獨立，形成許多新國家 ;4月初，
外交部討論新成立各國僑民在華地位問題，終於在4月 27 日由大總統明令，確

立為國家政策。 4月間中國代表國在和會中提出〈對德奧條件說帖> ' 5月間提
出〈希望條件說帖> 0 6至9月與捷克在巴黎談判訂約， 欲破除舊例 ，開創與新

成立國訂平等條約之先例，可情未能成功。 4至 12月間，與玻利維亞談判訂
約，成功創一平等互惠條約之先例。 7。這些事例顯示1919年之內，北京外交部
的修約努力，已由模糊的概念，經巴黎和會前後國內外的交涉，一步步具體
化，形成明確方針;並在各次談判中堅持原則，努力爭取到可貴的成果，為日
後北京外交部的修約運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66 ( 大總統令一管理的國人民業制， 1 9 1仲仰7 日， <外交椅棠> 03-34瓜 ( 1 )。
的美國外交檔案 ( Foreign Office Files ) 微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

F0405/229, Chino Annuol Repo月， 1 9 19 . para. 130 。 原文云 The Chinese Governmpnt 
VVCI rnnenr 15 negOtlatlng 

cO l11l11 ercia l lrealies Wilh these counlries Wilhout according lheir nalionals any extra-lerritoria l 

privileges , and intends lo follow on these lines wilh a ll new States enlering into relations with her. 

including former ene l11y States 

68 1手凡唐啟華， ( 民國初年北京政府「修約外交」之萌芽， 1912-191肘，第五節 rl918年中華瑞
士訂的談判」 。

的 〈 收國務院 1 月 3 1 日 公函 > ， <外交檔案> 03-23/20- ( 1 ) 中華希臘訂約談判詳見唐啟華，
( 1919年北求政府「修約外交」的形成與展開 > '第五節 。

70 <中搭成利綠草過由于條約〉於 1919年 1 2月 3 日在來京中國使館簽訂， 1924年 1 2 月 1 7 日在智利收國
使館互4矣 。 t~ J(..上社論文第六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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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語

1919年是全球外交史重要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外交史的重要關鍵年代，但

是過去國內對該年中國外交的認識失之片面，對外未注意全球國際主義發展之

趨勢，對內只強調五四運動代表民族意識高漲，與「國民外交」之興起。過強

的民族主義觀點，對全面理解中國外交史不免造成一些扭曲。

如上文所述，民初北洋外交絕非如過去宣傳的那麼不堪，所謂「軍閥」

(如袁世凱) ，對外交涉時 ，在維護國權上往往有其堅持之處，許多重要個案，

值得更嚴謹客觀的做學術研究。而北京外交部的表現，更是備受國外學者的一

致肯定。作者依據 〈外交檔案〉 重建其外交成績時，感受到北京外交方針自有

其長期發展脈絡。以修改條約為例，民國肇造後，繼承清末改正條約之趨勢，

確立不再給予外國「不平等權利」的原則，力圖訂定平等條約;參加歐戰後，

更得以廢止部份舊約。 1919年北洋「修約外交」有全面的突破，對戰敗國重定

平等新約;對原「有約國」在巴黎和會中首次提出修改舊約之要求;對「無約

國 j 堅持平等訂約。其後更堅定方針不斷努力，使「修約外交」成為北洋外交

一大特色。

的19年中國南北兩政府合組代表團 ， 參與重建世界秩序的巴黎和會 ，雖然

在山東問題上，因大環境不利，為強權外交所賈，卻能拒簽對德和約，堅持維

護國格，爭得日後挽回的機會。而在和會其他方面，多有不俗的表現，不可以

外交失敗視之。同時國內「國民外交」勃興， 1919年初民間關心國際事務，紛

紛組成團體，密切注意政府外交動向，此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有直接關

係。其中「研究系」要角梁啟超、林長民等，對外交都相當關心，並有相當程

度的參與;其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似有關連，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四運動對中國外交的直接影響，應是親日外交家曹汝霖、陸宗輿、章宗

祥的下台 ，由所謂「英美派」外交家如顧維鈞 、王正廷、顏惠慶、施肇基、王

寵惠等取代，改採聯英美制日的外交方針。然而由史料看，在巴黎和會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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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徵祥已決定採「聯美制日 」外交政策 ， 7 1並在和會中為山東問題與日本針鋒

相對。然而此方針亦有其負面影響 ， r 國賊」下台 ， 斷送北京政府自袁世凱以

來培養的對日人脈 ; 朝野反 日使中日關係惡化， 兩國之民族主義互相激盪 ' 終
釀成全面大戰。 72近代中日關係 ' 尚須平心探究。

其次即民族主義大盛 ， 所請「國民外交」興起。人民開始關心外交事務 ，
以輿論監督政府 ， 使外交趨於透明化 ; 甚至以宣傳及群眾運動為政府外交後

盾 ， 此趨勢與 日後所謂「革命外交」之興起， 應有相當的淵源。在過去民族主

義昂揚的時代， r救亡壓倒一切 J ' 歌頌五四式的愛國運動 ，強調民族主義齊

一了中國人的心志 ， 在緊要關頭 ， 共同挽救7國家的危亡 。但其流弊亦不少 ，
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 對所謂「人民外交」頗多批評。顧氏認為:

「人民外交」 總是以百分之百成功 為 口 號 ，是永 遠成功不了

的 。 . .. .. .在人民外交當中，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 的支持，

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總是光考慮、民族利益 。 .. .

. . .五四運動以來 r人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毫的口號 ，

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代表們施加壓力， 常常
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 73

作者認為民族主義不只是學生愛國運動 ， 應是一種全民之覺醒 ， 為清末以

來積蘊之發揚 ， 由各個層面發揮出來。清末民初即有長期之收回國權趨勢 ， 努

力修改條約 ;北京政府在1919年之中許多收回國權措施 ， 反映當時北京外交部

的民族意識。評價民初之中國外交 ， 不能簡單的用北京政府賣國 ， 學生愛國的

二分法。五四運動為中國外交添入許多強有力因素 ， 成為中國新外交之特色 ，

但是也有一些流弊 ， 不能一面倒的歌頌其成就 ， 必須平允的由多方面來考察。

7 1 參見~~祥， < 采京之三年卜頁59 ;五芸生， <六十年來中國典日本> '第七卷，頁380; <顧
維鈞回憶錄> '第一分冊，頁 1 6 1 -9 。

72 玉芸生，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第七卷，頁380- 1 ' 第五十二節 中日關係之一縛，有頗
深入之分析 。

73 <顧維鈞回憶錄> ' 第一冊，頁397-8 。

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對中國政策

l立匕的i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

日本對中國政策

小池堂一*

. 93 . 

日本的中固近代史研究:;: è 0τ五四運動前後的時期概念已防、二勻的解較前存在 Lτu 、

Q ，司E仿一弓針、 1ζ義lζi立 1914 年 9 月 仿 日本仿山東攻時 ﹒ 極東ì-'-1、y權益仿奪取恥G 1922 

年 2 月仿口已/ 2/← ν金議i之扣付毛山東懸案解決桑約仿解決主-C è L-、抉義 1;: f立 1919 年 2

月恥 b福州事件的 1919 年 11 月主吃了老封象主寸志 (l)。 第二部「店義J r狹義J è 1.-寸設定

仿古色 r r店義的五 ﹒ 四運動期 J è 1.- ' 予呼新、加歷史竿的時期名科， è L-τ妥當 -c:åtJ 否 如r 予

恥l之弓心τl士、極時τ疑問」 主 L、第一次大戰期 t寸毛色仿-c:<b 志 (2) 。

之扎lζ封Lτ本報告 -C: I立、封象時期 è L- τi士、日本近代史主的整合性金色。τν志後者

仍第一次大戰期 è L-、 f~恥T色後半lζ相當寸志寺內﹒原間內閣期合很古之 èè寸忌。 奄

叮際、~該期仿日本仿政治指導者也因際璟境看了念頭l之、全体的社外交政策仿拉力~-c:討中固

政策壹位置弓l于 1告訴 b外交全行。τ U 、 7亡。 當然、外交政策仿寸Aτ力豈有劫-c:åtJ 0 t;:vlt -c: 
i立扭〈、日本政府的意因 t反封刃結論討 色之已 在扎忍之主 色 U主 U"i-C:6TJ 0 元。的土U 、 文、

日本仿封中固政策仿寸^τ討「反日帝囝主義革命運動J 八仿封忘守志。元左理解寸志之 t

i土問題-c: ib 志 。 豆豆該期的日本已 è0τ中園的「運動J è 奄扎壹押 L出寸中園?三/ 3 7- 1) ;(

A仿色。τ心志呵，于方口~一的影響力;土看過T韋 拉卡加 (3 ) 、日本仿封外政策ι 「主体J

*..~大學綜合科學部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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